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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最低稅負制與節稅規劃
楊義隆

國立空中大學商學系副教授

個人最低稅負制是綜合所得稅之補充

稅制，自95年1月1日開始施行，96年5月
是第一次的申報。因新制上路不久，許多

人還不熟悉，以下將針對個人最低稅負制

的主要內容及可用的節稅策略做簡要的介

紹。

一、最低稅負制的立法旨意及內
涵

我國為達成某些特定經濟或社會目

的，長期以來持續不斷地採行各項租稅減

免措施，且減免利益常集中在少數特定企

業或富人身上，因此租稅的公平性近年來

頗受各界質疑。全面檢討修正不合時宜的

租稅減免規定，雖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

道，但因所得稅減免規定分散於三十餘種

法律當中，欲在短期內全面檢討修正，有

其困難。為此財政部乃參考美國、韓國、

加拿大等國的作法，擬定最低稅負制度

（Alternative Minimum Tax），使適用租

稅減免規定而繳納較低所得稅負或甚至免

稅之企業或個人，至少負擔一定比例之所

得稅，如此既可兼顧現行經濟或社會政

策，並可適度減緩過度適用租稅減免規定

造成的不公平，確保國家稅收，彌補現行

稅制的不足。此一制度業經立法院通過，

自95年1月1日施行。但為便於稽徵機關建

置配套措施，海外所得自98年1月1日始納

入最低稅負制，必要時行政院並得視經濟

發展情況延至99年1月1日施行。

具體言之，最低稅負制係為使過度享

有租稅減免，而繳納較低之稅負甚至不

用繳稅的企業或高所得個人，都能繳納基

本之所得稅額的一種制度，因此法案名稱

定名為「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在此條例

下之稅基稱為「基本所得額」；至少需繳

納之最低稅負係按基本所得額減除扣除

額後，乘上稅率之金額，稱之為「基本稅

額」。

因為我國所得稅法內含營利事業所得

稅及綜合所得稅二項，因此依理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規範的要點也包括營利事業所

得最低稅負及綜合所得最低稅負二項。不

過，因本刊物本期的主題為家庭理財，故

在此僅說明與家庭理財有關的個人最低稅

負制（即綜合所得稅之最低稅負制），營

利事業所得最低稅負制暫不予討論。

就內容而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最

低稅負制）之主要內涵有三：第一，規範

那些所得應計入基本所得額；第二，扣除

額為多少；第三，稅率為多少。具體內容

留待下一小節介紹。

二、個人最低稅負制的內容

理論上，就租稅的公平性來說，有所

得就應該繳稅。但因為我國的綜合所得

稅係採屬地主義，僅就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課稅，故海外所得基本上不必繳納綜合所



臺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40期��

焦　

點　

話　

題

得稅。另外，我國的綜合所得稅是以綜合

所得淨額為稅基，而問題是這當作稅基的

綜合所得淨額或因稅法的特別規定或因計

價基礎的不合理，導致綜合所得淨額並不

能反應納稅義務人的真實所得，特別是對

高所得之個人的綜合所得淨額的計算，有

明顯偏低的現象，因此計算出來的高所得

之個人的綜合所得稅額也跟著明顯偏低。

舉例來說，證券交易所得、人身保險給付

等就因稅法的特別規定而免計入綜合所得

淨額（亦即這些所得免納所得稅）；另外

在計價基礎的不合理上，如員工分紅配股

以面額計價使得所得額之列計明顯偏低，

非現金捐贈如公共設施保留地、未上市或

未上櫃股票、古董、納骨塔等之捐贈的計

價不合理，使得綜合所得稅的列舉扣除額

偏高，這些都嚴重侵蝕稅基，而成為富人

避稅的手法，也嚴重地妨害了租稅的公平

性。

為解決以上問題，乃有最低稅負制的

設計。其基本想法是要儘量想辦法將以上

該列計而未列計的免稅所得，以及計價不

合理的非現金所得或扣除額的部分加回其

課稅所得之中予以還原，然後計算出較能

代表真實所得的「基本所得額」當作稅

基，再據以計算出「基本稅額」，若應納

稅的高所得個人實際所繳納的綜合所得稅

額不足此數，應補足差額。具體言之，根

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1條規定，個

人之一般所得稅額為個人當年度依所得稅

法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減除依其它法律

之投資抵減稅額後之餘額。另依該法第4
條之規定，此一般所得稅額應再與最低稅

負制中的基本稅額作比較，如一般所得稅

額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者，依一般所得稅

額繳納所得稅；反之，一般所得稅額低於

基本稅額者，應另就差額繳納所得稅。又

該法第12條規定，個人之基本所得額為依

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綜合所得淨額，加計

下列各款金額後之合計數：

（一）特定保險給付

所謂特定保險給付是指受益人與要保

人非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

付。但死亡給付每一申報戶（並非每一個

「人」）全年可以減除3,000萬元。另健

康險給付（因疾病、分娩及其所致之殘廢

或死亡給付保險金額）及傷害險給付（因

意外傷害及其所致之殘廢或死亡給付保險

金額）二者因有損害填補性，就性質而

言，非屬所得，故不納入基本所得額。

（二）未上市或未上櫃股票交易所
得或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交易
所得

未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券商營

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

新股權利證書及表明其權利證書之交易所

得，應納入基本所得額內。惟上述有價證

券之交易有損失者，得自當年度交易所得

中扣除；當年度無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

扣除不足者，得於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三

年內，自其交易所得中扣除。

（三）非現金捐贈

根據所得稅法第17條第2項第2款之規

定，對政府機關、教育文化等公益團體之

捐贈，得於申報所得時列舉扣除。但由於

非現金之捐贈估價不易，因此常出現認定

金額比實際高的節稅空間。也因此非現金

之捐贈往往成為富人從事租稅規劃並用以

規避稅負之管道，為杜絕此一租稅漏洞，

故將非現金部分之捐贈扣除額計入基本所

得額，而現金捐贈因無此一問題，故不予

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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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附帶一提，最低稅負制乃所得稅之補充稅制，也是所得稅法的特別法，因此

個人最低稅負制仍以家戶為申報單位、申報時間及辦理申報方式也都和所得稅相同。依

目前之規定應於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併同辦理申報。

三、個人最低稅負制舉例

為了讓讀者對個人最低稅負制有更清楚的認識，下表之例子摘自財政部租稅宣導網

站，提供讀者參考。

個人最低稅負制例示

一般綜合所得稅 例1 例2 例3

綜合所得總額 2,000,000 5,000,000 12,000,000

免稅額（以4口計，77,000×4） 308,000 308,000 308,000

捐贈扣除額（假設均為非現金捐贈） 400,000 500,000 2,400,000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夫妻2人×78,000）
156,000 156,000 156,000

綜合所得淨額 1,136,000 4,036,000 9,136,000

應納稅額（A） 133,460 959,100 2,999,100

投資抵減稅額（C） 20,000 300,000 1,450,000

應繳納稅額（一般所得稅額）（D＝A-C） 113,460 659,100 1,549,100

最低稅負制

綜合所得淨額 1,136,000 4,036,000 9,136,000

保險給付 2,000,000 1,000,000 2,000,000

員工分紅配股市價與面額之差額 100,000 1,200,000 3,000,000

非現金捐贈 400,000 500,000 2,400,000

有價證券交易所得 200,000 1,500,000 2,500,000

基本所得額 3,836,000 8,236,000 19,036,000

免稅額（600萬元）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稅率 20﹪ 20﹪

基本稅額（B） － 447,200 2,607,200

一般所得稅額與基本稅額比較

基本稅額（B） － 447,200 2,607,200

一般所得稅額（D＝A-C） 113,460 659,100 1,549,100

B＞D者，應另就差額繳納之稅款 1,058,100

↓ ↓ ↓

基本所得額小於

600萬元，無須

適 用 最 低 稅 負

制，僅依一般綜

合所得稅規定繳

稅即可。

一般所得稅額大

於基本稅額，僅

依一般綜合所得

稅 規 定 繳 稅 即

可。

一般所得稅額小

於基本稅額，除

一般綜合所得稅

外，須另就差額

1,058,100元繳

納所得稅。

資料來源：財政部稅務入口網。

2008.01.10取自http://www.etax.nat.gov.tw/wSite/ct?xItem=33276&ctNode=11342



臺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40期 ��

焦　

點　

話　

題

四、個人最低稅負制的節稅規劃

因應個人最低稅負制的實施，至少有

以下幾項節稅策略可以應用：

◆節稅策略：由於海外所得自98年或99年
始會納入最低稅負制，又所得稅中有關所

得之認定，係採收付實現制，為節稅考

量，可在法規實施前，將投資多年的海外

資產獲利了結，並保留獲利實現年度證

據，如此完全無課稅問題。但若在法規實

施後，才將海外資產出售，則多個年度的

累積獲利都會被視為該出售年度的所得，

並加以課稅，較不划算。

◆節稅策略：由於海外所得當年度若未達

100萬元，不予計入，且基本所得額在600
萬元以下之個人也不必申報繳納最低稅

負，故若海外投資要實現獲利，可採分年

分次方式，將金額控制在免稅額範圍內，

就不必擔心最低稅負制的課稅問題。

◆節稅策略：如海外來源所得已於海外完

稅，應保留納稅憑證，並取得相關簽證，

以供扣抵基本稅額。

◆節稅策略：因受益人與要保人非屬同一

人之死亡保險給付，其受益人如屬同一申

報戶，僅有3,000萬元之扣除金額，故分

散死亡給付受益人於不同申報戶，對節稅

有不少助益。

◆節稅策略：因未上市（櫃）股票之交易

所得應納入基本所得額，而已上市（櫃）

者則否，故若未上市（櫃）股票預計將上

市（櫃），且股票之取得成本低於市價

者，則應待上市（櫃）才實現證券交易所

得。

◆節稅策略：所得稅法允許列舉扣除的各

項捐贈，如非必要可儘量改採現金捐贈，

避免善心遭最低稅負制扭曲。

五、個人最低稅負制對租稅規劃
的影響

最低稅負制之設計，就個人綜合所得

稅而言，是針對所得甚高但因為享受各

項租稅的扣除或減免，以致所繳納的所得

稅相對於實際所得偏低的個人，要他們繳

基本的起碼稅額。因此並非全民都必須適

用，受影響的只是少數的高所得者，也因

此對大多數人的租稅規劃並不受影響。但

毫無疑問的對某些高所得者的部分租稅規

劃將因此失效，例如以往高所得者常透過

非現金捐贈、保險節稅等來降低應納稅額

之節稅手法今後將不再完全適用。也因此

最低稅負制的實施勢必對高所得之個人稅

負、投資理財及節稅策略產生些許影響。




